


岳阳市云溪区司法局“利剑护蕾·雷霆行动”

工作方案

为认真落实省委、市委、区委主要领导“采取雷霆之势

坚决严厉打击性侵未成年人问题”等指示精神和省、市平安

建设领导小组有关文件及区平安建设领导小组关于在全区

开展“利剑护蕾•雷霆行动”的工作要求，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局实际，

制定本工作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成年

人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批示精神，加强未成年人保护，

树立“生命至上、安全第一”意识。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工

作要求，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零容忍”“零懈怠”“零放过”，

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突出问题导向，坚持专项治理与系

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从根源上

铲除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滋生的土壤，为全区未成年人安全健

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

二、组织领导

成立云溪司法局“利剑护蕾.雷霆行动”未成年人关爱

保护领导小组，由党组书记、局长吴勇同志担任组长，其他

班子成员任副组长，各股室、中心、司法所负责人为成员。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法治调研与督察股，负责我局“利剑



护蕾.雷霆行动”的日常工作，联系对接区工作专班及时做

好有关数据、情况统计、汇总、上报。对照未成年人保护指

标体系，建立并完善本系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相关制度，

督促各项政策落实，推动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三、工作目标

从 2024 年 1 月至 2024 年 12 月底，全局各股室、中心、

司法所要充分发挥普法宣传、人民调解、法律援助、社区矫

正、法制审核等职能作用，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有效的

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发生，

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四、工作任务

（一）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

按照《云溪区 2024 年全面依法治区工作要点》要求，

大力开展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利用悬挂宣

传标语和广播、电视、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加强宣传力度，宣

传习近平法治思想、《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民法

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法》《家庭教育促进法》《反家庭暴力法》《侵害未成年人案

件强制报告制度》及反邪防毒等相关法治知识，定期或不定

期开展未成年人保护法治宣传教育、法治讲座和法律咨询服

务活动，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长期开展奠定夯实的基础。（责

任股室：法治调研与督察股、法律援助中心、各司法所）

（二）关爱保护特殊未成年人群体

一是落实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和教育帮扶，

严格按照分类管理做好专门矫治教育工作。二是将未成年人



作为公共法律服务的重点对象，加强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

依法为未成年人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援助服务。三是配合有

关部门做好服刑人员、强制隔离戒毒人员事实无人抚养未成

年子女关爱保障工作。（责任股室：法律援助中心、社矫股、

各司法所）

（三）强力落实强制报告制度

设立未成年人监测哨点，发挥业务优势，坚持关口前移、

预防为先的原则，加强未成年人数据信息共享、动态监测、

分析预警、监测处置，压实强制报告责任，确保第一时间发

现、报告、转介涉及未成年人的重大敏感信息、网络舆情等，

第一时间采取有效干预措施，最大程度上防患于未然，从源

头防范化解涉及未成年人的风险隐患。同时结合“四警联一

村”基层社会治理机制，配合相关部门及村（社区）开展未

成年人法治宣传、风险隐患排查工作，提高早期监测时效性、

敏感性、精准性，确保未成年人风险隐患早发现、早防范、

早处置、早解决。（责任股室：各股室、中心、各司法所）

（四）履职尽责构筑保护防线

配合区教育局做好法治副校长的选聘工作。法制副校长

要认真履职尽责，充分利用法治班课、法治讲座等方式，开

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社会主义荣辱观、禁“黄赌毒”、反

邪教、反诈骗等法治宣传教育；同时，将青少年青春期教育、

早婚早育的危害等纳入法治教育指导内容，为青少年学生提

供司法询问、心理干预关爱等服务，传授未成年人自我保护

技能，提高未成年人的法治意识和紧急应变能力，积极维护

青少年学生合法权益，努力营造有利于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



的良好校园环境。（责任股室：各股室、中心、各司法所）

五、工作要求

各股室、中心、司法所要进一步明确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的内容，高度重视、精心组织，结合工作实际，按照工作任

务要求，把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与股室工作常态化结合起来，

积极开展各项活动，为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提供有力保障。


